台州市会计学会文件

台会学〔2010〕4号

转发《浙江省会计学会关于举办2010年

“元鼎杯”会计诚信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》
市级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浙江省会计学会关于举办2010年“元鼎杯”会计诚信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（不发纸质文件），请按文中规定执行。
附件：浙江省会计学会关于举办2010年“元鼎杯”会计诚信

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五月五日

主题词：转发  征文  通知
台州市会计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2010年5月5日印发

浙江省会计学会
关于举办2010年“元鼎杯”

会计诚信有奖征文活动的通知

浙会[2010]学字第6号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会计学会、省级专业会计学会、本会各分会、有关高等院校：

诚实守信是会计生命之魂。为遏制社会上出现的会计诚信缺失、会计信息失真等现象，倡导广大会计人员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浙江省会计学会与浙江元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研究决定，联合举办2010年“元鼎杯”会计诚信有奖征文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文内容

围绕“会计诚信”这一主题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就当今我国社会上出现的会计诚信缺失现象展开论述,并就如何推进会计诚信建设提出思路、建议、对策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1、征文要求紧扣主题，立意新颖，文字流畅，分析透彻；

2、征文字数控制在3000—5000字；

3、投稿的每篇论文必须寄送13份，文字要打印清楚，每篇论文的结尾处要正确注明作者的姓名、单位及部门、通信地址、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，有的作者填写家庭地址，则必须与邮政编码和收件人相符。邮寄时要求在信封左下角注明“2010征文”字样。

三、征文时间

征文有效期从发文之日起到2010年8月31日截止，以邮戳为准，逾期均不受理，希望作者尽早撰写高质量的财会论文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本次活动截稿后，将由专家严格按照程序，根据论文质量评审确定，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和鼓励奖。对获奖论文作者发给相应等级的奖金和证明文件。对参与此次征文活动的获奖论文将推荐给《浙江财税与会计》编辑部选用,对未获奖和未入选刊物的论文恕不退回。

 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，按要求做好优秀论文推荐工作，踊跃参加今年的“元鼎杯” 会计诚信有奖征文活动，并及时将有关推荐材料报送浙江省会计学会学术部。

联系人:陈俊；

联系电话：0571—85063094，传真：0571—85153393；

邮寄地址：杭州市武林门混堂桥12号，浙江省会计学会学术部；

邮政编码：310006。

浙江省会计学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十二日

抄报单位：浙江省财政厅、中国会计学会、浙江省社科联

抄送单位：浙江元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，本会正、副会长，正、副秘书长

